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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国药同煤总医院平旺院区锅炉房改建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国药同煤总医院：

你单位报送的《国药同煤总医院平旺院区锅炉房改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本）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专家技术审查意见。

二、你单位拟建的国药同煤总医院平旺院区锅炉房改建项目位于大同市云冈区新平旺纬七路一号（国药同煤总医院平旺院区原锅炉院内）。项目新增2台1t/h天然气锅炉及相应辅助设施。总投资62.9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5万元，占总投资的23.85%。在严格落实《报告表》规定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和总量控制达标排放的前提下，同意本项目建设。
三、项目建设及运营管理中，你公司要重点落实以下工作：

    1、认真做好施工期环境保护工作，加强环境管理，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降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2、严格落实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燃气锅炉采取低氮燃烧技术，排气筒高度不得低于环评设计要求。外排烟气中污染物需达到《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4/1929-2019）表3燃气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中新建燃气锅炉限值要求。

3、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锅炉软化废水进入医院原有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进入市政污水处理厂处理。

4、加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锅炉软水制备装置产生的废RO反渗透膜，由厂家更换带走，不得在厂内储存。

5、加强噪声污染防治。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基础减振、隔声、降噪等有效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2类标准。

6、加强环境风险防范，制定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前应报送市级生态环境保护管理部门完成备案。

四、认真履行《报告表》制定的环境管理监测计划，按照环保要求规范化建设，及时掌握污染物排放情况，并加强环保设施运行管理。

五、项目建成调试前你单位应按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规定变更排污许可相关信息。按规定程序自行组织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结果在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公示，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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